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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
一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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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年
來
台
灣
地
區
已
明
顯
地
發
生
特
定
地
區
與
季
節
水
資
源
供
不
應
求
之
現
象
。
台
灣
地
區
雖
雨
量
豐
沛

，

為
世
界
平
均
雨
量
之
三

﹒

五
倍
，

惟
因
人
口
密
集
，

相
對
地
，

每
人
平
均
雨
量
僅
為
世
界
平
均
值
的
五
分
之

一
(
姜
善
鑫
'

一
九
九
一
)
.
，
復
因
地
形
陡
峻
，

僅
能
有
效
利
用
逕
流
量
之
二
一
%
.
，
且
降
雨
之
季
節
和
區
域

分
布
不
均
，

除
北
部
區
域
外
，

其
他
地
區
皆
有
明
顯
豐
枯
期
差
異
，

其
中
尤
以
南
部
地
區
差
異
高
達
十
倍

，

因

此
，

常
有
季
節
性
缺
水
現
象
.
，
近
年
更
因
河
川
污
染
嚴
重

，

使
得
可
供
使
用
的
水
資
源
更
形
短
缺
。

我
們
若
能
有
效
利
用
有
限
的
水
資
源

，

則
特
定
地
區
與
季
節
水
資
源
短
缺
之
現
象
實
不
足
慮

，

但
事
實
上

，

我
們
尚
有
令
人
憂
心
的
各
用
水
部
門
間
配
置
無
效
率
的
現
象
。
農
業
部
門
使
用
極
大
部
分
的
水
資
源
，

但
其

用
水
價
值
部
是
最
低
的
。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台
灣
地
區
總
需
水
量
中
，

農
業
用
水
約
占
八
O
%
'

其
次
為
家
庭
生

*

作
者
分
別
為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都
市
及
位
、
宅
發
展
處
技
正
，
中
央
研
-
究
院
經
濟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;
本
文
為
作
者
個
人
意
見
，

不
代
表
服
務
機
關
之
立
場

。



活
用
水
九
%
'

及
工
業
用
水
九
﹒

五
%
o
農
業
用
水
量
幾
為
工
業
用
水
的
八
倍

，

而
相
對
地
，

工
業
用
水
的
價

值
卸
約
為
農
業
用
水
價
值
的
十
倍
。
此
種
水
資
源
在
不
同
部
門
問
價
值
懸
殊
的
現
象

，

實
為
資
源
未
能
有
效
率

配
置
之
明
證
'

這
在
以
往
水
資
源
充
裕
時
期

，

並
未
造
成
太
多
的
問
題
與
關
注
，

惟
近
年
來
的
旱
象
已
使
之
備

受
質
疑
與
爭
議
。

1 09 J，見階段水資源管理之困境及其解決方案 : 水權交易制度為議

由
於
水
資
源
配
置
之
無
效
率

，
我
們
已
付
出
了
許
多
社
會
成
本
。
家
庭
生
活
用
水
與
工
業
用
水
量
逐
年
增

加
，

但
受
限
於
農
業
部
門
擁
有
大
多
數
但
不
易
移
轉
的
水
權

，

因
此
須
賴
興
建
水
庫
及
抽
敢
地
下
水
才
能
滿
足

新
增
之
需
求
，

但
可
供
興
建
水
庫
的
理
想
地
點
有
限
且
已
近
於
用
鑿

，

故
轉
而
求
次
佳
地
點
，

造
成
供
水
成
本

節
節
上
升
之
趨
勢
，

男
因
地
下
水
之
超
抽
，

早
已
造
成
地
層
下
陷
與
地
下
水
質
惡
化
等
環

境
成
本
，

以
及
一
再

興
建
海
堤
，

浪
費
國
家
有
限
資
源
。

展
望
未
來
，

用
水
需
求
將
持
續
增
加
，

尤
其
是
隨
人
口
成
長
與
社
經
發
展
所
需
的
家
庭
生
活
用
水
與
工
業

用
水
，

以
及
隨
所
得
提
高
所
衍
生
的
新
用
水
需
求

，

如
遊
憩
、
魚
類
與
野
生
動
物
保
育
等
寧
適
性
用
水
.
，
但
相

對
地
，

水
資
源
供
給
增
加
之
可
能
性
將
持
續
降
低

，

因
此
如
何
有
效
地
使
用
現
有
水
資
源
是
一
非
常
重
要
的
課

題

。

市
場
失
靈
與
體
制
失
靈
是
造
成
水
資
源
配
置
無
效
率
之
主
因

，

其
中
水
權
管
理
制
度
之
缺
失
實
為
關
鍵
所

在
o
水
權
制
雖
已
建
立
多
年

，

然
而
其
受
高
度
管
制
且
不
得
交
易

，

再
加
上
執
法
寬
鬆
，

使
之
無
法
發
揮
應
有

的
作
用
。

因
此
，

本
文
針
對
我
國
水
資
源
之
現
況
與
管
理
制
度
之
缺
失

，

建
議
一
個
能
避
免
市
場
失
靈
與
體
制
失
靈

，

且
真
經
濟
效
率
，

社
會
公
平
及
執
行
阻
力
最
小
的
管
理
策
略
|
|
水
權
移
轉
交
易
市
場

，

並
草
擬
其
制
度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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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與
配
合
措
施
，
供
政
府
參
考
。

、
水
資
源
的
使
用
特
性
及
其
價
值

八
門
水
資
源
的
使
用
特
性

水
資
源
的
特
性
囡
其
使
用
功
能
而
異
，
因
此
擬
定
水
資
源
配
置
使
用
及
管
理
政
策
時
需
加
以
區
分
及
考
量

。
水
資
源
的
使
用
，
依
其
功
能
可
分
為
山
耗
費
性
使
用

(
2
口
ω
c
呂
立
〈
而
已ω
向
)
，

如
灌
溉
用
水
、

家
庭
生
活

用
水
.
，ω
供
寧
適
使
用

(
ω
s
g
F
d
g巾
)
，
如
供
遊
憩
使
用
.
，
ω
容
納
廢
污
水
之
后
已
向
海
口

ω
巾
)
三
類

。
依
其
使
用
區
位
可
分
為
留

川
使
用
及
離
川
使
用

(
5
ω可
S
B
ω

旦

o
h
r卅
門g
s
c
ω

而

)
二
類
。
因
不
同
功

能
之
使
用
，
所
造
成
之
環
境
影
響
、
財
貨
特
性
及
外
部
性
等
則
有
所

差
異
(
詳
表
一
)

。

〈
表
一
〉
水
資
源
特
性

2. 
容 耗 (其 使

*p;j 費 a可æ言7za.司• 

廢 性 適 用
污 使 使

水 用 用 功

能

水 水 水 "，.-.、 且原yJ 
質 主E皂司 質 喜響
、 、

水 水 /的
豆主呈豆 主~司 水特

拿性
公 私 公

23 財並 有 主主
/" /" 

財 財 財 共貨

的
空性

留 離 留

ZZ 使
} 11 } 11 } 11 
使 使 使 川用
用 用 用 / 

離區

!!!位

基
本
上
，

這
三
類
功
能
間
是
相
互
衝
突
的

，
如
供
遊
憩

、
觀
賞
、

垂
釣
及
野
生
動
物
保
育
等
寧
適
性
使
用

，

其
係
留
川
使
用
，

這
一
類
的
使
用
非
但
需
要
充
足
的
水
量
留
在
河
川
，
對
水
質
也
有
一
定
程
度
的
要
求
，
而



若
過
多
耗
費
性
使
用
及
容
納
過
度
的
廢
污
水

，

勢
必
影
響
其
供
寧
適
使
用
之
功
能
，

亦
即
不
同
使
用
功
能
問
具

有
負
外
部
性
存
在
，

同
一
功
能
的
使
用
間
自
然
會
互
相
競
爭
使
用
水
資
源

，

如
同
屬
耗
費
性
使
用
的
工
業
用
水

與
生
活
用
水
。
而
部
分
水
資
源
使
用

，

如
河
川
供
寧
適
性
使
用
及
容
納
廢
污
水
時

，

真
有
公
共
財
的
特
性
。
也

正
因
為
水
資
源
使
用
的
複
雜
特
性
，

除
了
易
形
成
市
場
失
靈
(

皂
白
芸立

岔
己
已
兒
ω
)
現
象
外
，

亦
使
得
資
源

1 1 1 J見階段水資源苦理之困境及其解決方案 : 水權交易制度為議

管
理
不
易
。

川
卅
水
的
價
值

由
經
濟
學
的
觀
點

，

水
資
源
的
配
置
，

應
使
水
資
源
於
各
部
門
使
用
問
之
邊
際
效
益

(
價
值
)
相
等
，

方

能
達
到
社
會
福
利
最
大
的
狀
態

。
因
而
欲
了
解
水
資
源
的
配
置
是
否
合
乎
效
率

，

首
須
知
道
水
資
源
在
不
同
使

用
、

空
間
及
時
間
下
的
經
濟
價
值

，

在
估
算
水
資
源
價
值
之
際
，

由
於
部
分
水
資
源
具
有
自
由
使
用

(0
【
)
而
已

心
的
約
而
ω
ω
)
、

共
有
財
(
的
O
B
B
C口
℃
「
O
穹
丘

之
或
公
共
財
(

℃
各
立的
m
o
c
E等
特
性
，

並
未
有
明
顯
的
市

場
價
值
可
資
引
用
，

復
因
其
使
用
特
性
差
異
，

其
價
值
之
估
算
確
是
複
雜
不
易

。

L

耗
費
性
使
用

如
家
庭
生
活
用
水
、

工
業
用
水
、
灌
溉
用
水
雖
有
市
價
(
水
費
及
水
利
會
費
)

，

惟
皆
有
補
貼
在
內
，

並

未
能
反
映
其
真
實
之
經
濟
價
值

。

國
內
所
進
行
之
水
資
源
價
值
研
究

，

即
以
此
類
用
水
價
值
估
算
為
主

o

蕭
景

楷
等
人
(
一
九
八
九
)
以
高
屏
地
區
為
例

，

採
農
場
作
物
預
算
分
析
法
估
算
灌
溉
用
水
價
值

，

平
均
每
公
噸
灌

溉
水
的
平
均
價
值
為
三
﹒

一
位
芋
，

至
於
不
同
作
物
之
灌
溉
用
水
平
均
價
值

，

相
距
極
為
懸
殊
，

最
高
者
為
冬

季
裡
作
煙
草
，

高
達
三
五
﹒

七
六
元
，

最
低
者
為
二
期
水
稻
，

僅
0
.

三
六
元
。
鄭
欽
龍
三
九
九
二
以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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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規
劃
投
入
產
出
模
型
推
估
工
業
用
水
的
經
濟
價
值
。
在
不
限
制
移
轉
的
情
況
下
，
工
業
用
水
的
機
會
成
本
平

均
為
每
立
方
公
尺
的
印
元
，
其
中
產
業
別
間
極
大
差
異
，
最
低
者
為
農
礦
業
的
元
，
最
高
者
為
化
學
製
品
製
造
業

三
口
同
達ω
恥
叩
門
元
。
陳
明
健
等
人
(
3
∞
0
)
利
用
水
平
衡
模
式
分
析
雲
嘉
南
地
區
農
業
用
水
之
邊
際
鄉
鎮
，
估

算
水
稻
每
立
方
公
尺
用
水
所
衍
生
的
附
加
價
值
為
。
-
S
元
。

2
寧
迫
性
使
用

適
量
的
河
川
流
量
對
於
魚
類
及
野
生
動
物
之
保
育
，
及
休
閒
遊
憩
機
會
之
提
供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惟
因
其
無

具
體
市
價
，
故
衡
量
不
易
，
也
因
而
此
等
價
值
常
被
略
而
不
計
。
近
廿
餘
年
來
環
境
與
資
源
經
濟
學
所
發
展
之

「
非
市
場
評
價
方
法
」
(
口
。
口
|
苦
芸
Z
S
E

立
g
g
n

廿
三
宮
內
己
的
應
用
可
提
供
有
用
的
資
訊
，
供
相
關

決
策
之
參
考
。
陳
敦
禮
等

(
5
2
)
分
別
應
用
旅
行
成
本
法
與
假
設
市
場
價
值
評
估
法
，
估
計
淡
水
河
水
質

由
嚴
重
污
染
改
善
至
輕
度
污
染
對
大
台
北
地
區
民
眾
的
經
濟
效
益
，
為

5
8

元
/
人
年
，
金
言
包
括
遊
憩
及

非
使
用
價
值
，
其
中
遊
憩
效
益
為

ω
ω。
/
人
年
。

當
水
質
受
到
污
染
，
對
水
資
源
之
使
用
者
會
產
生
損
害
，
因
此
對
於
水
供
稀
釋
污
水
之
價
值
估
算
，
即
以

廢
污
水
稀
釋
後
所
減
少
的
損
害
，
視
為
其
價
值

(
D
F
E
O口
，
早
句
)

。
由
於
損
害
的
估
算
不
易
廣
獲
信
賴

'
且
污
水
的
稀
釋
並
非
減
輕
損
害
的
唯
一
方
法
，
因
此
水
資
源
供
為
稀
釋
污
水
的
價
值
評
估
不
易
，
實
證
上
多

以
替
代
成
本
法

(
E
Z
門
口
已
向

(
以O
ω
片

去
。
片Y
O
(市
-
o
m
v
、
)
，
即
污
水
處
理
成
本
視
為
其
價
值
。
駱
尚
廉
等
(

忘
記
)
估
計
染
整
業
廢
水
處
理
之
邊
際
成
本

為
3
0
元
/
有
害
性
單
位
，
平
均
成
本
為

ω
g
l

3
0
元
/
有
害

性
單
位
。
每
一
有
周
性
單
位
相
當
於
三

v
一方
公
尺
/
年
的
沉
澱
物
(
其
有
機
質
估
量
大
於
等
於
十
%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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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小
結

L
水
資
源
配
置
之
不
符
合
經
濟
效
率

，

綜
合
上
述
水
資
源
使
用
價
值
之
評
估
結
果

，

若
僅
以
耗
費
性
用
水

分
析
，

雖
然
其
估
價
方
式
不
同

，

所
得
之
水
資
源
價
值
有
以
邊
際
價
值

，

平
均
價
值
甚
或
機
會
成
本
表
之

，

確

無
法
做
嚴
謹
之
比
較
o

惟
顯
然
地
，

水
資
源
於
不
同
使
用
之
價
值
有
極
大
的
差
距

，

如
工
業
用
水
的
平
均
價
值

立
方
公
尺
羽
元

，

而
灌
溉
用
水
平
均
價
值
僅
約

ω
-
5
元
，

亦
即
在
特
定
的
時
間
下

，

就
同
一
單
位
的
水
量

，

工
業
用
水
所
願
支
付
的
價
格
遠
高
於
農
民
所
願
付
出
的

，

此
一
價
值
之
差
異
無
論
在
理
論
或
實
證
研
究
中
皆
己

獲
普
遍
認
同
。
而
此
水
資
源
在
不
同
使
用
間
的
邊
際
價
值
的
不
等
，

即
為
資
源
未
能
有
效
率
運
用
的
證
明

，

也

意
味
著
水
資
源
若
可
重
新
調
配
將
可
使
社
會
福
利
獲
得
改
善
。

2
早
期
國
內
對
於
水
資
源
的
管
理
多
側
重
耗
費
性
使
用
之
管
理
，
晚
近
因
水
污
染
問
題

日
益
嚴
重
，

因
而

對
河
川
水
質
管
理
也
日
益
重
視

，

惟
對
於
寧
適
性
使
用
仍
鮮
加
以
考
量

，

顯
然
與
此
類
用
途
之
價
值
難
以
評
價

互
為
因
果
。
惟
今
後
隨
社
經
發
展

，

所
得
提
高
，

國
人
價
值
觀
及
生
活
形
態
改
變

，

對
於
休
開
遊
憩
機
會
需
求

增
加
之
勢
在
所
難
免
，

而
水
資
源
對
魚
類
及
野
生
動
物
保
育
等
維
護
生
態
體
系
平
衡
的
價
值
也
日
受
重
視
。
此

等
價
值
實
為
今
後
擬
定
水
資
源
管
理
計
畫
及
政
策
所
不
容
忽
視
者
。

三
、
水
資
源
未
能
有
效
配
置
使
用
之
原
因

造
成
水
資
源
使
用
不
符
經
濟
效
率
之
現
象

，

除
可
歸
因
於
水
資
源
之
自
由
使
用

、

公
共
財
與
共
有
財
特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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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成
勢
所
難
免
的
市
場
失
靈
外

，

原
為
解
決
市
場
失
霾
問
題
而
建
立
的
水
資
源
管
理
政
策
與
體
制
亦
難

免
於
失

靈
之
命
運
。

川門
市
場
失
靈

一
個
能
確
保
資
源
有
效
率
配
置
與
使
用
的
市
場
，

須
具
明
確
且
可
自
由
移
轉
的
財
產
權
制
度

，

因
為
透
過

價
格
與
交
易
，

買
賣
雙
方
得
以
承
受
該
資
源
所
有
的
成
本
與
效
益
。
惟
由
於
水
資
源
之
自
由
使
用
、
公
共
財

、

共
有
財
以
及
外
部
性
等
特
性
，

使
得
具
效
率
的
水
資
源
市
場
不
易
自
然
產
生
。
因
其
有
時
亦
具
公
共
財
特
性

，

使
用
者
多
不
必
負
擔
使
用
成
本
，

造
成
乏
人
願
意
投
資
於
水
資
源

保
育
工
作
﹒
，
因
其
有
時
亦
真
自
由
使
用
特
性

，

使
得
水
資
源
財
產
權
制
度
不
易
建
立
，

或
雖
建
立
了
財
產
權
制
度
(
公
有
或
共
有
)

，

但
多
管
理
不
善
，

形

同
無
人
使
用
，

也
使
得
使
用
者
爭
先
耗
盡
水
資
源
.
，
由
於
水
資
源
具
流
動
性
，

使
得
水
資
源
之
使
用
易
於
影
響

到
他
人
的
生
產
與
福
利
，

但
使
用
者
多
不
考
慮
這
些
外
部
性
。

附
體
制
失
靈

(
門
口ω
丹
丹AUC
丹
丹
。
口ω
]
明
心
心-
c「
。
ω
)

由
於
水
資
源
具
自
由
使
用
、

公
共
財
、

共
有
財
與
外
部
性
等
特
性
，

使
得
多
數
人
認
為
水
資
源
市
場
不
應

該
存
在
，

應
由
政
府
強
度
介
入
水
資
源
的
開
發

，

配
置
與
使
用
，

此
即
我
國
水
利
法
立
法
原
則
之

一
.
，但
欲
達

有
效
率
使
用
水
資
源
之
目
標
，

政
府
在
水
資
源
管
理
政
策

、

法
律
與
組
織
等
方
面
皆
面
臨
極
大
的
困
難
，
詳
言

之.. 
L

水
權
移
轉
限
制
過
多

，

缺
乏
彈
性
，
使
得
水
權
擁
有
者
並
無
經
濟
誘
因
節
約
用
水

。



1 1 5 J見階段水資源管理之困境及其解決方案 : 水權交易制度為議

水
利
法
所
建
立
的
水
權
制
度
已
實
施
多
年

，

多
數
水
權
為
農
田
水
利
會
所
擁
有
。

雖
然
水
利
法
第
二
十
二

條
規
定
水
權
移
轉
.. 

「主
管
機
關
根
據
科
學
技
術
'

認
為
該
管
區
域
內
某
水
源
之
水
量
可
以
節
約
使
用
，

得
令

已
取
得
水
權
之
原
水
權
人

，

改
善
其
取
水
，

用
水
方
法
或
設
備
，

因
此
所
有
剩
餘
之
水
量

，

並
得
另
行
分
配
使

用
，.....

. 

。
」
惟
其
基
本
精
神
仍
屬
於
由
政
府
統
籌
分
配
的
管
理
策
略
，

並
未
賦
予
水
權
所
有
者
自
由
移
轉
之

權
利
，

因
而
水
權
並
無
法
靈
活
的
移
轉
交
易

，

以
適
應
社
經
條
件
改
變
後
所
衍
生
之
用
水
需
求
的
變
化

，

使
得

新
增
的
用
水
需
求
者

，

如
家
庭
生
活
用
水
及
工
業
用
水

，

須
面
對
新
水
源
取
得
困
難
及
成
本
高
昂
的
問
題

。

也

因
不
可
自
由
移
轉
交
易

，

迄
無
明
顯
的
市
場
價
格
來
反
映
水
資
源
供
做
其
他
使
用
的
機
會
成
本

，

使
得
水
利
會

或
農
民
並
無
經
濟
誘
因
保
育
及
節
約
用
水

，

明
顯
地
，

水
資
源
被
鎖
定
在
某
一
特
定
部
門
，

降
低
了
水
資
源
的

價
值
，

因
此
不
是
一
種
有
效
率
的
配
置
使
用
方
式

(
CF
E
C
P

Z
∞
吋
)
。

?
一
水
權
費
的
未
開
欲
，

導
致
水
資
源
為
免
費
財

(
p
s
m
o
o
已
)
之
觀
念
，

促
使
水
資
源
的
過
量
取
用

。

雖
然
水
利
法
第
八
十
四
條
規
定

，

政
府
為
發
展
及
維
護
水
利
事
業
得
徵
收
水
權
費
，

但
目
前
並
末
實
際
收

取
該
項
費
用
，

因
此
對
於
水
資
源
的
取
用
，

無
論
是
由
河
川
、
湖
泊
等
地
面
水
或
地
下
水
取
得
都
是
免
費
的

，

使
用
者
僅
需
負
擔
原
水
由
其
源
地
輸
送
至
農
田
、
工
廠
及
家
庭
的
運
輸
費
用

、

水
庫
運
轉
成
本
，

及
原
水
處
理

費
用
。
自
然
地
，

此
種
原
水
價
格
為
零
的
狀
況
易
形
成
過
量
抽
取
與
浪
費
資
源
的
現
象
。

:
政
府
鉅
額
的
補
貼
政
策

，

亦
是
促
使
資
源
過
旦
旦
使
用
的
一
項
主
要
原
因

。

政
府
對
自
來
水
與
農
業
用
水
水
價
的
補
貼
降
低
用
水
成
本

，

必
然
產
生
過
量
的
需
求

。

例
如
政
府
補
貼
水

庫
之
建
設
費
用
，

降
低
了
自
來
水
公
司
與
水
利
會
之
負
擔
，

也
降
低
了
消
費
者
所
面
臨
的
水
價
。

ι

農
田
水
利
會
受
到
政
府
過
多
督
制

﹒

使
其
對
水
資
源
的
保
育
節
約
缺
乏
經
濟
性
，
動
棧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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擁
有
大
多
數
水
權
的
農
田
水
利
會
係
一
種
半
官
方
目
的
事
業
公
法
人

，

雖
為
農
民
的
團
體
組
織
，

惟
其
事

業
的
組
織
與
管
理
受
到
政
府
重
重
法
規
之
限
制

，

並
須
接
受
水
利
主
管
機
關
之
監
督
及
輔
導
，

使
得
其
對
水
資

源
管
理
權
力
非
常
有
限
，

其
所
需
經
費
除
會
費
收
入
、
事
業
收
入

、

財
務
收
入
外
，

並
包
括
政
府
的
補
助
，

而

會
費
費
率
受
到
政
府
管
制
，

且
逐
年
降
低
。
這
種
受
到
政
府
大
量
的
補
貼
與
管
制
的
組
織
形
態

，

使
得
水
利
會

缺
乏
動
機
及
誘
因
去
有
效
率
地
從
事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工
作
。

四
、
水
資
源
管
理
相
關
策
略
之
比
較

一
般
而
言
，

有
二
種
方
式
來
解
決
水
資
源
之
供
需
失
衡
現
象

，

芷
二
是
供
給
面
的
管
理
，

即
透
過
水
庫
、

水
道
的
興
建
增
加
供
水
能
力
。
傳
統
上
都
以
此
種
方
式
達
成
供
需
平
衡
之
狀
況
，

惟
由
於
自
然
資
源
條
件
限
制

及
成
本
的
考
量
，

此
種
供
給
面
的
管
理
對
於
供
需
失
衡
解
決
的
能
力
也
愈
形
不
足

。

因
此
尚
需
運
用
需
求
面
管

理
策
略
共
同
因
應
，

即
透
過
各
用
水
部
門
內
之
改
善
及
調
整

，

及
各
用
水
部
門
問
之
靈
活
調
配

，

達
成
節
約
用

水
及
有
效
配
置
之
目
的

o

O
E
C
D

(
一
九
八
九
)
於
五
十
餘
國
所
進
行
的
一
O
六
個
個
案
研
究
，

已
指
出
此

種
需
求
面
的
管
理
之
重
要
性
。
常
見
的
需
求
面
管
理
策
略
有

﹒
.

八門
價
格
策
略

即
提
高
價
格
，

如
取
消
或
減
少
水
價
之
補
貼
，

開
徵
水
權
費
，

企
以
價
制
量
，
達
到
水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之

目
的
。
但
此
策
略
的
缺
點
為
其
效
果
較
不
確
定

，

依
據
Z
O
OZ

(
一
九
九
二
之
研
究
指
出

，

此
種
政
策
是
否



能
達
成
其
政
策
目
標
端
視
其
價
格
提
高
部
分
是
否
大
到
足
以
影
響
灌
溉

、

工
業
或
家
庭
用
水
需
求
量
而
定

，

亦

即
水
的
價
格
需
求
彈
性
之
大
小
。
事
實
上
許
多
實
證
研
究
業
已
指
出

，

除
灌
溉
用
水
外
，

其
餘
工
業
或
家
庭
用

水
的
價
格
彈
性
大
多
甚
低

。
因
此
，

國
內
近
日
調
整
自
來
水
價
，

僅
可
謂
酌
以
反
映
供
水
成
本
之
增
加
，

對
於

用
水
需
求
的
影
響
相
信
是
很
小
的
。

1 1 7 現階段水資源管理之困境及其解決方案 : 水權交易制度易放

同
水
量
管
制
策
略

係
於
水
權
契
約
更
新
之
際
，

由
政
府
直
接
減
少
水
權
量

，

以
迫
使
減
少
用
水
，

此
法
執
行
簡
單
且
效
果
確

定
為
其
主
要
優
點

。
此
外
，

因
取
水
量
的
減
少
，

使
得
河
川
流
量
增
加
，

進
而
增
加
休
閑
遊
憩
機
會
及
河
川
的

稀
釋
廢
污
水
能
力
，
問
接
地
提
高
生
活
素
質
及
改
善
環
境
品
質

。
我
國
水
利
法
第
三
章
水
權
乙
章
內
第
十
九
;

二
十
六
條
，

即
屬
此
種
水
量
管
制
之
規
定

，

如
水
權
之
停
止

、
撤
銷
、

限
制
及
另
行
分
配
等
.
，
水
利法
第
四
十

條
亦
規
定
水
權
於
核
准
年
限
屆
滿
時
消
滅
，

但
有
延
長
必
要
者
可
申
請
展
限
登
記
﹒
'
惟
事
實
並
未
切
實
執
行
水

權
業
與
年
限
之
管
理

，

使
得
水
權
所
有
人
多
己
視
水
權
為
其
私
有
財
產
權

，

因
此
雖
然
政
府
依
法
有
權
單
邊
的

減
少
水
權
量
與
年
限
，

此
策
略
的
政
治
與
社
會
成
本
之
巨
大
是
吾
人
可
以
預
期
的
。
此
外

，
由
於
資
訊
不
足
，

政
府
亦
無
法
確
知
最
適
的
水
量
配
置
方
案
，

因
此
無
法
改
善
目
前
水
資
源
配
置
無
效
率
的
現
象
。

川
同
水
權
移
轉
交
易

即
允
許
水
權
所
有
者
於
其
水
權
範
圍
內

，

自
由
地
移
轉
、

交
易
給
其
他
使
用
者
。
此
為
價
格
與
水
量
管
制

策
略
之
綜
合
體
，

可
兼
真
兩
者
之
長
而
去
其
短
。
此
一
政
策
工
真
為
近
年
來
水
資
源
研
究
的
焦
點

，

美
國
與
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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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
已
有
許
多
實
際
經
驗
可
資
參
考

，

第
五
節
將
介
紹
之
。

側
門
用
水
設
備
及
操
作
系
統
之
改
善

如
作
物
制
度
或
製
程
之
改
變
及
回
收
利
用
，

以
減
少
水
需
求
量
。

同
水
資
源
保
育
之
宣
導
及
教
育

相
關
策
略
之
比
較
詳
表
二
。

在
前
述
五
項
常
用
的
水
資
源
需
求
面
管
理
策
略

中
，

水
權
移
轉
交
易
是
解
決
目
前
我
國
水
資
源
供
需
失
衡

及
配
置
失
調
所
亟
需
採
行
之
有
效
策
略
，

因
為
其
不
但
可
以
解
決
目
前
水
資
源
市
場
失
靈
與
體

制
失
靈
的
各
種

缺
失
，

且
在
政
治
上
所
面
臨
的
阻
力
亦
會
是
最
小
的
。

惟
迄
今
我
國
仍
未
採
行
水
權
移
轉
交
易
制
度
。

雖
然
水
利
法
第
十
九
條
之

一
及
第
二
十
二
條
，

規
定
水
權

可
以
經
政
府
同
意
後
交
換
及
移
用
，

惟
受
到
政
府
嚴
格
限
制
，

水
權
所
有
者
並
不
可
自
由
移
轉
交
易
。
基
本
上

是
異
於
前
述
所
介
紹
之
水
權
移
轉
交
易
策
略
之
意
涵
。
因
此

，

將
在
下
二
節
中
對
此
策
略
做
進
一
步
的
介
紹
與

評
估
，

並
提
出
建
議
方
案
。

〈
表
一
一
〉
水
資
源
管
理
需
求
面
策
略
之
比
較

價

格

政
策

A 
供協
需調

A 效
率

A 
公

平
社避
會兔

× 阻執
力行
之

之璟

A 
改境
電三盟古主 自口曰

質



水
量
管
制

水
權
移
轉
交
易

說
明

-

A
表
其
效
果
為
不
確
定

.
，
〉.. 

表
正
面
效
果

.
，
×.. 
表
負

面
效
果
。

vv 

V x 

6 X 

\/ x 

6 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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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、
水
權
移
轉
交
易
制
度

八
門水
權
移
轉
之
經
、
濟
效
益

理
論
模
型

假
定
水
權
可
以
自
由
移
轉
交
易

，

透
過
市
場
運
作
，

使
得
水
資
源
可
以
由
低
價
值
的
使
用
移
轉
至
高
價
值

之
使
用
，

因
而
產
生
社
會
淨
效
益
。
為
簡
化
分
析
，

將
用
水
部
門
簡
化
為
自
來
水
及
農
業
用
水
二
類

，

其
需
求

曲
線
分
別
為
圈
一
之

P
及
P
，

總
用
水
需
求
量
為
罕
，

在
特
定
時
間
內
，

水
資
源
供
給
量
是
一
固
定
值

P
，

按
此
供
需
曲
線
所
決
定
的
價
格
為

句
，
自
來
水
及
農
業
用
水
需
求
量
分
別
為

P
及
(
7，
總
需
求
量

p
u
p
+

足二〉
>

。

當
社
經
條
件
改
變
後

，

自
來
水
需
求
曲
線
提
高
為
。

犬
，

總
需
求
因
而
提
高
為
早
、
，

在
供
給
量
未
能
隨

需
求
增
加
之
情
況
下
，

價
格
將
提
高
至
旬

，

自
來
水
及
農
業
用
水
需
求
量
為

P
、
及
。
\，
P

、

-
P
H

Ay


P
、

，

即
所
增
加
自
來
水
需
求
量
等
於
農
業
部
門
因
水
價
(
用
水
的
機
會
成
本
)
提
高
後
的
節
水
量

，

若
允
許

水
權
自
由
移
轉
交
易
，

則
農
業
部
門
可
將
其
多
餘
的
水
權
移
轉
給
自
來
水
公
司

，

而
此
移
轉
所
產
生
的
社
會
淨

效
益
則
為

p
l

夕
，

即
自
來
水
部
門
因
水
量
增
加
所
產
生
的
效
益
與
農
業
部
門
因
用
水
量
減
少
所
致
之
損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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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差
額
。
因
此
，

只
要
這
個
淨
效
益
為
正
值
，

在
完
全
競
爭
市
場
下

，

這
項
交
易
即
會
自
然
地
發
生
。
亦
即
在

任
何
因
需
求
改
變
而
致
部
門
問
邊
際
價
值
有
差
異
時

，

水
權
會
自
動
移
轉
交
易
。

川
同
水
權
移
轉
交
易
的
前
提
與
限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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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個
有
效
率
的
水
權
制
度
除
了
如
水
利
法
第
十
五
條
所
界
定
的
「
使
用
權
或
收
益
權
」
之
外

，

尚
應
如
同

其
他
財
產
權
制
度

，

必
須
是
可
自
由
移
轉
的
、
可
排
他
、
界
定
清
楚
完
整
的

，

且
執
法
嚴
明
的
。
此
外

，

尚
需

符
合
下
列
三
項
條
件
.. 

L

買
方
的
收
叫
一
益
與
成
本
之
差
錯
酬
，
大
於
賣
方
的
收
益
及
成
本
的
差
額
。

2

賣
方
賣
水
收
叫
一
且
大
扎
伊
、

h

峙
的
叫
什
守
於
其
因
用
水
減
少
所
致
之
損
失
及
節
水
投
備h
A改
善
投
備
之
成
本
的
和

。

q
t心
買
方
所
付
與
此
移
轉
有
關
之
各
項
成
本

，

小
於
其
以
其
他
方
式
取
得
水
源
之
成
本
，
如
興
建
水
庫

。

川
同
美
國
水
權
移
轉
交
易
案
例
評
介

水
權
市
場
在
美
國
缺
水
的
西
部
各
州
皆
己
普
遍
存
在
o
在
猶
他
州
不
同
水
公
司
間
交
易
量
高
達
該
地
區
地

表
水
之
二
%
(
)
二
九
%
o
北
科
羅
拉
多
州

，

自
一
九
五
0
年
代
起
即
允
許
水
權
的
交
易
，

隨
社
經
條
件
改
變

後
，

農
業
用
水
大
量
移
轉
至
都
市
及
工
業
部
門

，

一
九
五
七
(
)
八
三
年
間
，

農
業
用
水
比
例
由
八
五
%

'

降
至

六
四
%
'

亞
利
桑
那
州
不
僅
地
下
水
、
地
表
水
甚
或
污
水
排
放
量
皆
可
透
過
水
權
市
場
移
轉

，

而
其
移
轉
多
由

農
業
灌
溉
使
用
移
至
非
農
業
使
用

，

尤
其
是
因
應
快
速
都
市
發
展

，

所
衍
生
的
用
水
需
求
。
加
州
因
個
別
使
用

者
多
不
具
有
水
權

，

因
之
形
成
水
權
交
易
的
阻
力
，

惟
近
年
來
持
續
的
經
濟
及
政
治
壓
力
，

促
使
有
關
單
位
擬



7位的關懷 122

定
鼓
勵
水
權
交
易
之
相
關
措
施
，
且
實
際
上
已
有
許
多
的
水
權
交
易
行
為
o

依
據
彭
:
g

侮
∞
口
已

(
5
∞
吋
)
對
美
國
西
部
各
州
水
權
交
易
市
場
的
研
究
分
析
，
發
現.. 

L

透
過
水
權
市
場
確
使
得
水
資
源
移
做
高
價
值
使
用
。
在
農
業
部
門
內
，
水
資
源
有
由
低
價
值
作
物
移
至

高
價
值
作
物
之
趨
勢
。
在
各
用
水
部
門
間
的
移
轉
更
是
水
權
市
場
中
的
主
要
交
易
，
且
都
由
農
業
部
門
移
至
都

市
或
工
業
部
門
。

2

在
某
些
州

，
如
亞
利
桑
那
州
，
水
的
邊
際
價
值
在
不
同
用
水
部
門
間
確
已
達
相
等
的
狀
況
，
惟
州
際
問

因
水
文
條
件
及
社
經
條
件
差
異
，
其
價
格
存
在
極
大
的
差
異
。

3

水
權
市
場
並
無
法
避
免
負
外
部
效
果
。
因
此
，
各
地
方
政
府
或
多
或
少
都
有
採
敢
相
關
措
施
來
保
護
第

三
者
權
益
，
以
避
兔
其
因
水
權
交
易
而
受
影
響
，
且
其
措
施
也
因
水
權
種
類
不
同
而
異
。

例
如
上
游
的
使
用
會
影
響
下
游
的
使
用
，
若
任
由
交
易
雙
方
以
追
求
個
人
利
潤
最
大
的
動
機
進
行
水
權
交

易
，
則
此
種
對
下
游
使
用
者
的
影
響
根
本
不
會
被
納
入
考
慮
。
因
此
，
某
些
州
政
府
對
於
水
權
移
轉
對
象
之
地

理
範
圍
加
以
限
制
。
如
考
慮
回
歸
水
的
問
題
，
而
禁
止
水
權
在
不
同
集
水
區
或
流
域
間
的
移
轉
。
此
外
，
地
表

水
與
地
下
水
的
互
相
影
響
，
地
面
水
權
的
移
轉
可
能
對
地
下
水
權
擁
有
者
造
成
影
響
﹒
，
反
之
亦
然
0

4

水
權
移
轉
可
能
對
環
境
品
質
產
生
負
面
影
響

，
因
之
需
由
政
府
採
取
相
關
管
理
措
施
以
避
免
之
o

水
權

移
轉
的
環
境
影
響
，
除
因
移
轉
所
需
之
引
水
、
儲
水
設
施
的
建
設
可
能
破
壞
野
生
動
物
的
棲
息
地
、
植
物
生
育

地
及
景
觀
外
，
即
使
沒
有
構
造
物
亦
會
因
改
變
河
川
流
量
、
水
質
及
因
水
權
移
轉
而
生
之
休
耕
土
地
等
而
對
環

境
品
質
造
成
影
響
。
一
般
而
至
-
7

這
種
環
境
成
本
需
靠
公
共
政
策
之
擬
定
，
來
要
求
交
易
雙
方
將
其
納
入
考
量

。



六
、
適
用
於
台
灣
地
區
之
水
權
移
轉
制
度
方
向
之
建
議

123 現階段水資源管理之困境及其解決方案 : 7位權交易制度為三是

仆鬥
政
府
角
色
的
界
定

由
於
長
久
以
來
水
權
市
場
受
到
管
制
無
法
存
在

，

故
需
賴
政
府
建
立
市
場
規
則
與
登
記
制
度
並
嚴
格
執
行

之
，

以
建
立
此
市
場
並
確
保
市
場
運
作
完
全
o

透
過
水
權
市
場
交
易
，

回
然
可
以
確
保
交
易
雙
方
可
由
此
獲
得

利
益
及
水
資
源
作
最
有
效
率
之
使
用
。
然
仍
需
避
免
對
第
三
者
及
環
境
造
成
外
部
性

，

故
政
府
可
影
響
移
轉
交

易
的
程
序
與
方
式
，

進
而
限
制
某
些
交
易
之
可
能
性

，

甚
或
直
接
管
制
移
轉
範
團
、
對
象
等
來
避
免
負
外
部
效

果
的
產
生
，

此
外
，

政
府
亦
可
參
與
水
權
市
場
交
易

，

以
期
於
必
要
時
能
確
保
生
活
用
水
之
供
應

.

，
為
了
健
全

交
易
資
訊
，

降
低
交
易
成
本
，

政
府
亦
應
該
公
開
所
有
水
權
登
記
資
訊

。

川
川
市
場
運
作
原
則

L

移
轉
方
式

第
一
次
水
權
之
分
配
由
政
府
以
拍
賣
方
式
為
之

，

固
然
是
最
符
合
公
平
原
則
者

，

惟
基
於
水
權
制
度
已
在

國
內
行
諸
多
年
，

若
欲
收
回
拍
賣
，

必
將
引
起
現
有
水
權
所
有
人
強
力
反
彈

，

故
次
佳
方
案
為
承
認
現
有
水
權

之
分
配
，

允
許
其
自
由
移
轉
交
易
，

惟
基
於
「
受
益
者
付
費
原
則
」

'

水
權
擁
有
者
似
乎
不
應
無
償
取
得
水
權

，

故
建
議
配
合
水
權
的
自
由
移
轉
開
徵
水
權
費

，

水
權
費
則
可
用
來
鼓
勵
上
游
集
水
區
土
地
所
有
者
，

或
河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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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岸
土
地
進
行
水
資
源
保
育
工
作
，

以
符
「
施
益
者
受
償
原
則
」

q
f
L移
轉
對
象

各
用
水
部
門
者
皆
可
參
與
水
權
交
易

，

政
府
亦
可
參
與
交
易
，

擁
有
水
權
，

期
於
必
要
時
調
節
供
需
。

n
d比
移
轉
的
空
間
花
園

基
於
回
歸
水
及
河
系
水
文
生
態
平
衡
的
考
量

，

原
則
上
以
主
要
河
系
為
市
場
交
易
之
空
間
範
圍

，

惟
考
量

台
灣
地
區
狹
小
，
以
河
系
為
單
位
其
市
場
空
間
範
圍
較
小
，

易
造
成
壟
斷
獨
占
現
象
，

似
可
以
全
台
灣
地
區
為

一
市
場
單
元
，

再
配
合
最
低
河
川
流
量
之
限
制
。

ι

移
轉
年
限

以
水
權
登
記
有
效
年
限
為
限
。

1

移
轉
技
孟
的
分
配

移
轉
交
易
所
得
利
益
乃
由
於
全
體
社
會
發
展
所
致
，
故
應
課
徵
交
易
稅
或
所
得
稅
，

以
做
為
上
游
集
水
區

或
河
川
兩
岸
保
護
區
保
育
之
經
費
。
但
其
可
能
促
使
隱
藏
交
易

，

故
仍
需
評
估
其
可
行
性
。

川
同
配
合
措
施

L

水
權
費
之
間
從
及
水
價
補
貼
之
取
消
戒
縮
小

o

?
心
水
利
法
及
其
相
關
管
理
辦
法
配
合
修
正
.. 

ω
修
改
水
權
制
度
，

允
許
水
權
所
有
人
可
自
由
移
轉
交
易
﹒
'

ω
增
加
水
權
交
易
稅
與
所
得
稅
之
規
定
﹒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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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增
加
某
些
特
定
水
權
移
轉
須
附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(
評
估
)
之
規
定

.
，

仙
訂
定
最
低
河
川
流
量
。

3

確
保
水
權
所
有
人
之
權
利
並
促
其
善
盡
其
義
務

。

4

改
進
h
A設
置
量
水
設
花
及
設
備

，

以
為
水
權
交
易
管
理
之
依
據
。

i

整
合
建
立
水
資
源
資
料
庫

，

以
為
水
資
源
調
配
之
依
據
。

G

整
套
水
污
染
防
治
法
所
規
定
的
水
污
染
防
治
措
花
，
如
總
量
管
制

、

排
放
標
準
、

水
質
標
準
與
水
污
染
排
放

費
等
。

七
、
結
論

特
定
地
區
與
季
節
水
資
源
之
直
乏
及
不
同
部
門
問
用
水
價
值
之
懸
殊

，

是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管
理
上

亟
待
解
決
的
課
題
。

但
由
於
水
資
源
其
自
由
使
用
、
公
共
財
與
共
有
財
之
特
性

，

因
此
長
久
以
來
，

政
府
介
入

極
深
，

包
括
供
給
、
分
配
、
交
換
與
移
轉
。
而
始
於
農
業
社
會
的
水
權
制
度

，

因
嚴
格
的
移
轉
限
制
，

缺
乏
彈

性
，

無
法
因
應
社
會
經
濟
發
展
所
衍
生
之
新
用
水
需
求
與
需
求
量
之
增
加

﹒

'
相
關
管
理
法
規
之
未
能
落
實
執
行

(
如
水
權
費
徵
收
、
水
量
管
理
)
，

及
大
量
的
水
價
補
貼
政
策
等
體
制
失
靈
現
象

，

皆
促
使
水
資
源
無
法
有
效

配
置
使
用
。

不
同
部
門
用
水
價
值
之
懸
殊
即
為
水
使
用
無
效
率
之
明
證

'

且
意
味
著
水
資
源
的
自
由
移
轉
可
使

社
會
福
利
獲
得
改
善
。

需
求
面
的
管
理
是
未
來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重
心

，

其
中
水
權
市
場
之
建
立
更
是
考
慮
經
濟
效
率
、

社
會
公
平



與
執
行
可
行
性
後
之
最
佳
策
略
，
惟
任
由
自
由
市
場
進
行
水
權
交
易
，
可
能
產
生
對
第
三
者
與
環
境
的
負
面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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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
，
因
此
，
仍
須
由
政
府
適
度
管
理
，
如
最
小
河
川
流
量
限
制
與
特
定
移
轉
之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
，

惟
其
管
理
應

以
負
外
部
效
果
之
避
免
為
旨
，
太
多
的
干
預
可
能
造
成
新
的
體
制
與
市
場
失
靈
現
象
，
喪
失
建
立
水
權
市
場
之

本
意
。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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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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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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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的
水
庫
與
水
資
源
，
科
學
月
刊
二
十
二
卷
第
四
期
，
氏
國
八
十
年
四
月

。

姜
J
i
o
鑫
﹒
農
治
…
用
水
之
邊
際
成
本
及
損
害
研
究
，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農
業
經
濟
學
研
、
究
所
、
地
理
學
研
究
所

'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二
月

。

劉
錦
添
、
玉
、
水
昌
、
蕭
代
基
、
林
德
培
、
郎
鳳
珠
，
重
大
環
保
工
程
計
畫
經
濟
效
孟
評
估
，
台
灣
經
濟
研

究
院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四
月

。

台
灣
地
區
工
業
用
水
需
求
及
其
經
濟
價
值
分
析
，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四
月

。

徐
享
田
、
廖
香
的
二
。
向
屏
地
區
水
資
源
利
用
及
移
轉
成
本
之
研
究
，
台
灣
銀
行
季
刊
第
四
十
卷
第
四
期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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